工程款结算协议
甲方（发包方）：吉林省华鑫建筑安装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吉林省汪清县汪清镇大川街鑫达花园小区，法定代表人：陶振华，公司总经理
乙方（承包方）：延边景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吉林省延吉市长白山东路1718号蓝天家园B19号4单元601室，法定代表人：王秀辉，公司经理
根据甲方与乙方于2023年3月28日签订的《建筑工程施工劳务大清包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原合同”），乙方承接了位于汪清县北仑路西邻汪清县鑫达紫金苑项目中，由延边鸿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未完成的剩余工程施工。现工程已竣工并验收合格，双方就工程款结算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一、工程概况
工程名称：汪清县鑫达紫金苑18#楼、19#楼剩余工程
施工范围：乙方完成了18#楼、19#楼（**号门市并非由乙方和延边鸿星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施工）主体工程之外剩余、砌筑工程、内外墙抹灰、室外吊架、地下室拆模及倒运人工、主楼模板拆除倒运人工、天棚刮胶、屋面工程、地下室地面工程、室外台阶、散水、地沟、塔吊等其他收尾工程
工程验收：案涉工程已于2023年 月 日交付。
二、结算依据
双方签订的《建筑工程施工劳务大清包合同》；
乙方实际完成的工程量确认单。
三、结算金额
总工程款：经双方核算，乙方完成的工程总价款为人民币3,747,224.00元。
已付款项：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，甲方已通过转账方式向乙方支付工程款共计3,308,000.00 元，付款凭证见附件。
结算结果：双方确认，案涉工程工程款余439,224.00元质保金，待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满两年后支付。
四、其他约定
乙方确认已收到上述全部工程款，就本工程不再向甲方主张任何额外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误工费、补偿费等）。
双方就原合同履行及本协议结算事宜无其他争议，互不追究对方任何法律责任。
本协议生效后，原合同中与工程款结算相关的条款自动终止。
五、争议解决
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争议，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汪清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六、生效条款
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（以下无正文）
甲方（盖章）：吉林省华鑫建筑安装有限公司

乙方（盖章）：延边景德建筑劳务有限公司
日期：_______年____月____日

